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投縣政府執行出售縣有房屋價格查估表           查估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         鄉鎮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核准文號
	縣議會

內政部

	建   築   改   良   物   標   示
	使   用   現   況
	查     估     情     形

	基地坐落：    段     小段      地號
	租、占用人：
	房屋價格（總值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元

	基地所有權人：
	租約號碼：
	帳面價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

	建物門牌：     街路   段     巷     弄     號
	占用時間：
	稅捐機關課稅現值：                  元

	建號：
	交通： 
	查估價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

	建築完成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環境：
	出售方式：

	房屋構造及式樣：
	其他：
	法令依據：南投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  條第  項第  款之規定

	
	N
	房    地    坐    落    略    圖
	樓層別
	面積（平方公尺）
	查   估   價   格   說   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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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合 計
	
	

	查估人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首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房屋查估表編造注意事項：

1.核准文號欄：應填載縣議會及內政部核准文號，並加附公文影本。

2.建築改良物標示欄：基地地段地號、基地所有權人建號及建築完成日期等欄，按地政機關登記資料填載；建物門牌欄按其實際門牌填載； 

  房屋構造及式樣欄，依使用執照或稅捐稽徵機關課稅資料填載。

3.使用現況欄：租、占用人欄、租約號碼欄，請依租金底冊及租賃契約填載；占用時間依所附證明文件填寫；其餘交通及環境欄，則依實況

  填載。

4.查估情形欄：房屋價格或帳面價值欄依列帳價格填載；稅捐機關課稅現值欄，請依稅捐機關核定當期課稅現值填載；查估價格欄，原則依

  稅捐機關核定當期課稅現值填載。

5.出售方式欄：按實際情形分別填「讓售」、「標售」、「現狀標售」或「騰空標售」等。

6.法令依據欄：應註明出售之法令依據。

7.樓層別及面積欄：按實際情形填載。 

8.房地坐落略圖欄：請標出擬出售房屋及土地之位置、標明鄰近之街路名稱，面臨道路寬度及特殊位置（例如公園、廣場、機關、、、等）。







